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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2)872/99-00(02)至 (03)、 CB(2)1291/99-
00(01)及CB(2)1552/99-00(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00年 3月 17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
載述政府當局就 2000年 3月 17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
回應的文件。

條例草案第 2條     “證人 ”的定義

2. 議員接納政府當局就保留條例草案第 2條中 “證
人 ”一詞的定義的 (e)段所作出的解釋。

條例草案第 4(3)條     決定是否將某人納入保護證人
計劃的考慮因素

政府當局

3. 議員接納由政府當局提出，對條例草案第 4(3)
條的草擬方式作出的修正。

政府當局

4. 鑒於諒解備忘錄規定，證人可能須斷絕其目前

的一切社會聯繫，程介南議員指出，某些環境因素可令

證人無法斷絕其一切社會聯繫。為闡釋其論點，程議員

舉例指出，證人如屬唯一可照顧其單身父親或母親的

人，則無論如何也不能棄下高堂而不顧。程議員詢問當

局在決定是否適宜把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時，會否同

時把上述背景納入考慮範圍內。主席詢問應否在條例草

案第 4(3)條，加入對證人目前的社會聯繫作出考慮的規
定。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應以書面作覆。

5. 黃宏發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4(3)(g)條所訂，“該
證人與其他證人的關係 ”一語的涵義有欠清晰。廉政公署
執行處助理處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第 4(3)(g)條旨在
處理正為被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目的而接受評估的證

人，與正為相同目的而接受評估的其他證人存有關係的

情況。他解釋，例如同一家庭中的數名成員因牽涉於某

宗案件而同時獲當局考慮納入保護證人計劃，該個家庭

的某一名親屬可能亦是涉及同一宗案件的證人，同時亦

獲當局考慮納入保護證人計劃。批准當局在決定是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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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前，可能會考慮證人之間的關係

的性質。他指出，條例草案第 4(3)(g)條所述的 “其他證
人 ”，所指的是條例草案第 2條 “證人 ”一詞定義中 (e)段所
述的證人。

政府當局

6. 黃宏發議員認為，假如條例草案第 4(3)(g)條所
述的 “其他證人 ”，是用以特別指條例草案第 2條 “證人 ”一
詞定 義 中 (e)段 所 述的 證 人，則 以 “其他 人 士 ”(“other
persons”)取代條例草案第 4(3)(g)條中的 “其他證人 ”，可
能會較為恰當。他表示 “其他證人 ”一詞會造成混淆，令
人以為它可能指條例草案第 2條所界定的所有類別的證
人。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此點。

條例草案第 5條     醫學、心理或精神測試／檢驗

政府當局

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條例草案第 5(2)條
的現有草擬方式訂明，批准當局可為了評估證人是否適

宜被納入保護證人計劃的目的，而要求證人接受醫學測

試或檢驗。此項規定實與當局的政策目的有欠一致。她

澄清，要求證人接受醫學測試或檢驗的目的，僅在於方

便採取適當措施，減低證人在受保護期間死亡或身體健

康出現問題的風險。醫學測試或檢驗的結果並非用作評

估有關證人應否獲納入保護證人計劃內。她答應修改有

關條文，以清楚述明當局的政策目的。

政府當局

8.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在回應議員時，亦同意檢
討和醫學、心理或精神測試或檢驗有關的條例草案第

4(3)、5及 6條的草擬方式，因為此等測試或檢驗或會在考
慮是否將證人納入保護證人計劃時同時進行。

條例草案第 8(3)條     更改身份

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條例草案第 8條賦
權警務處處長及廉政專員行使酌情權，以便決定應加入

哪些因素，支持他們建議為某一保護證人計劃參與者另

立新身份。在行使此項酌情權時，警務處處長或廉政專

員可參考條例草案第 4(3)及 5條所載的因素，或其認為有
關的其他準則。

政府當局

10. 議員指出，以條例草案第 8(3)條現時的草擬方
式而言，所指的似乎是證人獲納入保護證人計劃一段時

間後，為其另立新身份的安排。實際上，決定將證人納

入保護證人計劃及為其另立新身份此兩件事，可能會同

時處理。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第 8(3)條的草擬方式可能有欠
清晰，並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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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條例草案第 8(3)條，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就將
為可獲另立新身份的參與者擬備的新的諒解備忘錄，提

供和該份諒解備忘錄的條款有關的資料或其文本的擬

稿。黃宏發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研究是否需要以 “另一
份 ”(“separate”)，取代該條文中 “諒解備忘錄 ”之前的 “一
份新的 ”(“new”)。

政府當局

1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告知議員，條例草案第
8(6)條的英文本有一項印刷上的錯誤。該條所述的 “this
Ordinance”應以 “the Ordinance”或 “the said Ordinance”取
代。政府當局將會提出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條例草案第 8(4)條     新身份的詳情

13.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條例草案第 8(4)(a)
條讓批准當局可向有關公職人員提供為參與者另立新身

份所需的一切詳情。此等詳情可包括參與者新出生證明

書上所示的 “特別設定 ”的父母姓名。換言之，參與者新
出生證明書上所述的父母姓名，均為 “特別設定 ”的姓
名，且純粹屬文件上的資料。政府當局只會在有需要時，

才會為參與者的親生父母另立新身份。

14. 主席詢問條例草案所載條文，是否足以讓已有

新身份的證人繼承根據其原有身份有權承受的遺產。保

安局助理局長E指出，條例草案第 9(1)條訂明，參與者如
有尚未行使的法律權利或尚未履行的法律義務，批准當

局須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該等權利或義務

按照法律獲得處理。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應在討論現
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樣本時，就此點作出詳細的解

釋。

證人未清還的欠債

15. 廉政公署執行處助理處長表示，諒解備忘錄的

精神在於讓證人在獲得另立新身份前非常明確地知悉，

他必須自行清還任何尚未清繳的債務。然而，倘證人證

明有獲得協助的真正需要，政府當局可透過財政資助安

排提供援助。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向議員保證，無論在
任何情況下，任何人均不會純粹因為無力償還欠債，而

不獲納入保護證人計劃。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C所載有關證人必須斷絕其目
前一切社會聯繫的規定

16. 政府當局解釋，證人必須斷絕目前一切社會聯

繫的規定，在實行時並非一成不變，而會按照有關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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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情況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議員察悉當局的解

釋。

17. 議員對政府當局提交的參考文件再無提出其他

問題。

18. 主席告知議員，政府當局要求以閉門方式討論

現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內容。經議員同意，主席指示

以閉門方式舉行隨後的會議。

II. 警方及廉政公署現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樣本警方及廉政公署現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樣本警方及廉政公署現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樣本警方及廉政公署現時採用的諒解備忘錄的樣本

(閉門會議 )

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4. 議員同意於 2000年 4月 14日下午 4時至 6時舉行
下次會議。此外，議員亦同意在下次會議的首部分以閉

門方式討論諒解備忘錄樣本的內容。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28日


